漳州市科技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公开制度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管理，促进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化为、透明化和阳光操作，提高全局依法行政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加强制度。

（一）各科室、各进发单位要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等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对行政权力运行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公开，强化行政权力运行动态监管。

（二）公开内容

1、单位行政职权目录（包括项目名称、类别、承办科室、风险层级等）；

2、行政权力实施的法律法规依据；

3、行政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依据和标准；

4、各项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5、行政权力运行结果（内部管理权中属事务性工作的，如派车、会务等除外）；

6、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相关制度、规定等；

7、行政权力行使的具体岗位；

8、其他需要公开的事项。

（三）公开形式

1、通过政务网及漳州科技网向社会全面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媒体和公众的监督；

2、通过宣传栏、行政服务指南、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等形式进行公示，方便当事人观看和查阅；

3、印发宣传手册、告知单等向公众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的行政执法环境；

4、对重要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和结果，应在局政务公开栏进行公布，并允许社会公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四）围绕重点领域或关键环节深化公开工作，加大听证力度，认真组织听证活动。

（五）各科室、各直属单位公开工作应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

（六）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公开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对违反公开制度规定的，将实行责任追究。
